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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教〔2019〕296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19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教体局：

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440号）文件要求，经测算，现下达你们2019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省级补助资金，具体内容详见附表。此款2019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入“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发生支出时列“20502  普通教育”有关科目。

为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请各县（市）按照《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项目规划（2019-2020年）》，实事求是，统筹考虑，分清轻重缓急，突出近期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明确到2019年度实施的具体项目，确保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实效。

二、请各县（市）按照三部委印发的《关于编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项目规划（2019-2020年）的通知》（教督厅〔2019〕1号）精神，坚持从最困难的地方做起，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重点做好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加强乡村寄宿制和小规模学校建设，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义务教育学校校园安全防范设施建设，以及校园“厕所革命”等工作，确保薄弱学校改造任务的完成。

三、请各县（市）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与农村义务教育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等有关项目和资金的统筹与衔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支持缺位，中央资金、省级资金和州、县（市）资金不得交叉安排同一具体项目。

四、请各县（市）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项目内容，执行中要求调整规划的，将相应扣减该地区调整或变更的资金支持额度。

五、请各县（市）按照《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9〕100号）有关要求，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及时组织对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实施项目的评估验收。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及州级相关部门将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对于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请各县（市）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要求，全面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附件：1.德宏州2019年下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与能力提升省

级补助资金分配表

      2.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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